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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行政执法
案卷评查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强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工作，规范行政执法行

为，提高行政执法水平，促进依法行政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和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等法律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兵团生态环境系统开展行政执法案卷评议、检

查和监督（以下简称案卷评查）活动，应当遵守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行政执法案卷，是指兵团生态环境系统实施行

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过程中制作和收集的与行政执法

活动相关的检查记录、证据材料、执法文书等资料，经整理归

档形成的卷宗材料。

第三条 兵团生态环境局负责对兵团各级生态环境部门

的行政执法案卷进行评查。

兵团生态环境局法规与标准处（综合执法监督局）（以下

统称案卷评查部门）具体负责兵团生态环境系统的案卷评查工

作。

第四条 案卷评查应当按照生态环境部统一的案卷评查规

则和案卷评查标准实施。

第五条 行政执法案卷归档和管理按照《环境行政处罚办

法》第六章结案和归档规范执行。

第六条 案卷评查部门采取“每案必查、即办即查”方式

开展案卷评查。兵团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在行政执法案件结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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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 5 日内将案卷报案卷评查部门，案卷评查部门在收到案卷 10

日内反馈评查意见。

案卷评查部门应当创新案卷评查方式，探索利用信息化手

段开展案卷评查工作，必要时可以委托第三方进行案卷评查。

第七条 案卷评查部门应当建立案卷评查专家库，案卷评

查专家库成员应当从法律顾问、有关专家和学者中选聘。

案卷评查实行一案一评，每件行政执法案卷的评查人员不

得少于 2 人。

第八条 案卷评查应当针对行政执法的合法性、合理性、

规范性进行审查评价。主要审查评价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行政执法主体合法，行政执法人员符合法定资格条

件；

（二）行政执法行为符合法定权限；

（三）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正确；

（四）行政执法行为在法定期限内完成，符合法定程序；

（五）正确行使行政执法裁量权，并在行政执法决定书中

说明理由；

（六）行政执法文书符合法定规范和形式要求，记录清楚、

内容完整、格式规范；

（七）符合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要求。

第九条 案卷评查结果应当作为依法行政表彰奖励的依

据。

第十条 被评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案卷评查部门

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给予通报，并提请兵团生态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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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局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：

（一）未按规定提供行政执法案卷或者无正当理由拒不参

加案卷评查的；

（二）制作行政执法案卷弄虚作假的；

（三）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的。

第十一条 案卷评查过程中发现存在违法或者不当行政

执法行为的，由兵团生态环境局按照《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的

规定进行处理。

第十二条 案卷评查部门和案卷评查人员在案卷评查过

程中，违反本办法规定的，由有权机关按照规定权限和程序追

究其责任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